
                
                                                   

政府采购项目评审报告

                                                   

一、采购项目基本情况一、采购项目基本情况

1、采购组织机构： 绍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项目名称： 绍兴文理学院附属医院眼前节测量评估系统等项目B 

3、项目编号： 2019-09-0289  

4、采购内容： 标项1:数字切片扫描与应用系统1套A；标项2:眼前节测量评估系统1套B 

5、开标地点： 绍兴市迪荡新城惠利街20号鼎盛时代大厦四楼绍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416 室 

6、采购单位： 绍兴文理学院附属医院本级 

7、预算执行确认书编号： 标项1:[2019]7669号,[2019]7664号,[2019]7663号；标项2:[2019]7736号,[2019]7720

号,[2019]7721号 

8、采购预算金额： 标项1:60(万元)；标项2:110(万元) 

9、采购方式： 公开招标 

10、发布采购公告时间： 2019-11-01   

11、公告采购发布网站： 浙江省政府采购网 

12、采购响应截止时间： 2019-11-21 09:00:00 

13、供应商报名情况：标项1:上海同谐贸易有限公司,杭州旖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日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科以

康电子仪器设备有限公司,杭州倍特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绍兴匡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杭州秀德蔓贸易有限公司7家供应商报名

标项2:上海同谐贸易有限公司,杭州旖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日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科以康电子仪器设备有限公

司,杭州倍特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绍兴匡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杭州秀德蔓贸易有限公司7家供应商报名

 

14、供应商投标（响应）情况： 标项1:杭州倍特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杭州日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旖智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3家供应商投标

标项2:杭州秀德蔓贸易有限公司,绍兴匡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深圳市科以康电子仪器设备有限公司,上海同谐贸易有限公司

4家供应商投标

 

二、评审小组组成二、评审小组组成

1、采购人及采购组织机构按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文件的规定组建评审小组，通过  的方式确定评审专家，其中采购人代

表  1  人，评审专家  4  人，分别如下：

姓名 单位 职称/身份 手机号码 备注

朱国锋 绍兴市柯桥区卫生信息中心 正式专家 18905758707

沈惠强 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 正式专家 13706754734

诸绍锋 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 正式专家 15157550028

周广 绍兴文理学院附属医院 采购人代表 1370675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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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为民 绍兴市越城区马山镇卫生院 正式专家 13094609708 组长

2、经核对，评审人员身份与上表名单一致。  

3、评审小组成员均签署《政府采购评审小组成员廉洁自律承诺书》。

4、评审小组其他情况说明：无

三、评审方法和标准三、评审方法和标准

本项目采用  标项1:综合评分法 标项2:综合评分法  ，具体评分标准详见采购文件“评审办法”（竞争性谈判和询价采购原

则上应采用最低评标价法）。

四、评审情况及说明四、评审情况及说明

1、资格性审查情况说明：标项1:杭州倍特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不符合,说明: 未提供电脑的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

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 杭州日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不符合,说明: 未提供电脑的国家确定的认

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标项2:杭州秀德蔓贸易有限公司,不符合,说明: 未提

供电脑的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 绍兴匡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不

符合,说明: 未提供电脑的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 深圳市科以康

电子仪器设备有限公司,不符合,说明: 未提供电脑的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

品认证证书 上海同谐贸易有限公司,不符合,说明: 未提供电脑的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

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          

2、符合性审查情况说明:  标项1:符合；标项2:符合 

3、无效响应供应商名称、原因及现场确认情况：

      绍兴文理学院附属医院眼前节测量评估系统等项目B (招标编号：2019-09-0289)，杭州倍特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杭
州日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杭州秀德蔓贸易有限公司、绍兴匡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深圳市科以康电子仪器设备有限公
司、上海同谐贸易有限公司投标文件中未提供电脑的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
产品认证证书，未响应招标文件中的 “采购人拟采购的产品属于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品目清单范围的，投标人未按招
标文件要求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规定，根据无效标情形10.19条规
定，由评标委员会决定，对杭州倍特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杭州日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杭州秀德蔓贸易有限公司、绍兴匡
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深圳市科以康电子仪器设备有限公司、上海同谐贸易有限公司的投标作无效投标处理。 01,02标段
有效投标人不足三家，招标失败，重新组织招标。

4、提请澄清供应商名称、澄清问题及其说明情况： 标项1:详见《采购响应文件问题澄清表》；标项2:详见《采购响应文

件问题澄清表》  

5、比较和评价（包括技术和商务偏离情况，重点比较和评价候选供应商的优劣）：          

标项1:无；标项2:无 

6、供应商得分排序表

                  
                  
                                                   
7、推荐的中标（或成交）候选人                           

综上，现推荐中标候选人：

                                                   

8、其他需说明的评审情况：标项1:无 标项2:无

                                                   

                  
                
       
评审小组成员签字：

现场监督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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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经办人签字：

         2019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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